附件4
同意报考证明
〔供在职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使用〕
宜昌市        医院：

兹证明        同志（身份证号：                ），自    年   月  日至今，在                       单位工作，现属在职在编人员，同意其报考2025年宜昌市卫生健康系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公益事业聘用编制工作人员。

工作单位通讯地址：

单位负责人或证明人（签字）：

联系电话：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